
高昌区_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高区 市监药处罚〔2023〕 54号

当事人： 苏某某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/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_ /

住所(住址):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亚尔村3组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、经营者): 苏某某

身份证件号码： xxxxxxxxx

经查，2023年4月-6月，当事人应老公的朋友的需求丛
喀什微信好友arzu19980417(昵称：ARZU团队创始人)购进

了2盒米非司酮片(国药准字H10950202,上海市奉贤区海湾

镇星火开发区民乐路217号，批号：C019221104,生产日期：

20221110,有效期至：2026年10月)和2盒米索前列醇片(国

药准字1120094136,0.2mg*3片/盒，批号：C024230301,生产
旦期：20230315,有效期至；2025年02月),并通过微信(

2023年6月10日，高昌区公安局给高昌区市监局移
交了苏某某经营米非司酮片(国药准字H10950202, 上海市

奉贤区海湾镇星火开发区民乐路217号，批号：C019221104,

生产日期：20221110,有效期至：2026年10月)和米索前

列醇片(国药准字H20094136,0.2mg*3片/盒，批号：

C024230301,生产日期：20230315,有效期至：2025年02月)

4盒的线索及当事人指认药品的照片、微信的截图、收取药

品款的截图、询问调查笔录、身份证照片，当事人未能提供
上述药品供货商资质、验收记录、购进票据。经批准，执法

人员依法扣押了上述药品，并于2023年6月25日立案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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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使用规定(试行)》第土七条“符合下
列情形之一的，从重行政处罚”第一项“涉案产品为高风险
产品“的规定。
鉴于当事人既有减轻行政处罚情节，又有从重行政处罚

情节，结合监管情况、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、吐鲁番本地经
济发展水平、经济困难和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裁量，根据《新
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使用规定
(试行)》等规定中过罚相当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、综合裁
量原则及第三章第十六条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从轻
或者减轻行政处罚”第四项“积极配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调
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”、第十一项
“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”的规
定，对当事人减轻处罚。
综上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

理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
品管理法》第一百一土五条的规定，参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
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使用规定(试行)》第三

章第土六条第四项、第十一项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
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1.没收米非司酮片和米索前列
醇片4盒；2.没收违法所得600元；3.并处罚款1.5万元。罚没
款共计1.56万元。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目起十五目内将罚款缴到工

商银行(吐鲁番市高昌区财政局国库科：300xxxxxxxxx928)。
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，
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